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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药监办发函〔2026〕90号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6年度
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执业药师（药学技术人员）：

根据《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国药监人〔2024〕3号）

和《关于做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浙药监人

〔2026〕5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我省2026年执业

药师继续教育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育对象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证书》，在我省药品

生产、经营、使用和其他需要提供药学服务的单位中执业的药学

技术人员。

二、教育内容

继续教育内容分为公需和专业2个科目。

（一）公需科目。包括执业药师应当掌握的政治理论、法律

法规、职业道德、技术信息等基本知识。

（二）专业科目。包括从事药品质量管理和药学服务工作应

当掌握的相关政策法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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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科目分为必修、选修两部分内容。必修内容为《2026年

浙江省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必修教材》所立项目；选修内容为各施

教机构根据学员需求自主选立。

三、教育形式

分面授和网授两种，执业药师及相关人员可自行选择（具体

科目见附件2、3）。

四、授课时间

面授：2026年 5月 1日至 11月 30日。

网授：2026年 5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五、学时及登记要求

全年继续教育不少于 90学时，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 18学

时，专业科目不少于 60学时。

公需科目学时、专业科目学时统一由各施教机构负责登记。

执业药师可在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查询学时。参加面

授培训的执业药师在培训完成三天后可查询学时，参加网授培训

的执业药师在培训完成次日即可查询学时。

六、专业科目收费标准

面授 300元/60学时，网授 260元/60学时。教材费 30元/人。

学费按学员实际参加必修、选修学时数计算。即面授费用

=300元/60学时×参加面授实际学时数；网授费用=260元/60学时

×参加网授实际学时数。

七、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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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业药师应当自取得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证书的次年起

开始参加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学时计（折）算标准按照《执业药

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执行。

（二）执业药师参加继续教育取得的学时在当年度有效，原

则上不得结转或顺延至以后年度。对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当年度完

成继续教育学时的，由执业药师用人单位出具证明，可于下一年

度内补学完成上一年度规定的学时。

（三）执业药师用人单位应当为执业药师参加继续教育活动

提供保障。执业药师要按时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不断提升岗

位胜任能力。

附件：1.执业药师继续教育施教机构名单

2.浙江省2026年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内容

3.浙江省2026年执业药师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必修、选

修内容（网授、面授）

4.继续教育时间安排表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6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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